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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6]A0332号

致：润建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

贵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

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润建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

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

网络投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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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

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

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5月1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开发布了《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该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

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方

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6月8日在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16号富力盈凯

广场4501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李建国主持。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8日9:15-9:25，9:30-11:3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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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8日9:15

至15:00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

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开立股票账户的证明文件、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股东代理人

提交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

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

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338人，代表股份136,700,217股，

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623%。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贵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对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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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决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36,478,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75%；

反对189,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7%；

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3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99,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485%；反对189,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0825%；弃权3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91%。

2、表决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36,479,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84%；

反对187,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5%；

弃权3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4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0,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1067%；反对187,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8877%；弃权3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56%。

3、表决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36,483,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6%；

反对189,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6%；

弃权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9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4,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425%；反对189,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0703%；弃权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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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执行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

案》

同意136,491,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0%；

反对18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4%；

弃权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4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12,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5434%；反对18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0338%；弃权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28%。

5、表决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136,481,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0%；

反对190,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6%；

弃权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2,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624%；反对190,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2407%；弃权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68%。

6、表决通过了《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136,482,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8%；

反对187,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1%；

弃权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2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3,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085%；反对187,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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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22.8146%；弃权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69%。

7、表决通过了《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并制定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同意20,054,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81%；反对

190,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8%；弃权2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8,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442%；反对190,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2407%；弃权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50%。

8、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136,489,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9%；

反对187,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3%；

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6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10,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3486%；反对187,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8511%；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03%。

9、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0,050,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89%；

反对193,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7%；

弃权2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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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4,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694%；反对193,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5086%；弃权2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20%。

10、表决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同意136,494,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5%；

反对18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7%；

弃权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15,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574%；反对18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4250%；弃权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76%。

11、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同意136,484,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1%；

反对194,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6%；

弃权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5,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277%；反对194,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7277%；弃权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46%。

12、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方案的议案》

12.01 上市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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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136,485,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2%；

反对193,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5%；

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6,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981%；反对193,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5451%；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68%。

12.0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136,486,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4%；

反对193,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3%；

弃权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7,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347%；反对193,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5208%；弃权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46%。

12.03 发行及上市时间

同意136,486,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4%；反对

193,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3%；弃权20,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7,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347%；反对193,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5208%；弃权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46%。

12.04 发行方式

同意136,487,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5%；

反对191,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9%；

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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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0.015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8,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173%；反对191,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2894%；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33%。

12.05 发行规模

同意136,485,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1%；

反对193,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3%；

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6,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860%；反对193,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5208%；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33%。

12.06 定价方式

同意136,486,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4%；

反对19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0%；

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7,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347%；反对19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4721%；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33%。

12.07 发行对象

同意136,486,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4%；

反对19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0%；

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7,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10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347%；反对19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4721%；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33%。

12.08 发售原则

同意136,486,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5%；

反对19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0%；

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7,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468%；反对19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4599%；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33%。

12.09 承销方式

同意136,486,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5%；

反对19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0%；

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7,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468%；反对19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4599%；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33%。

13、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136,486,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7%；

反对192,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7%；

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7,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834%；反对192,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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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23.4234%；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33%。

14、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

效期上市的议案》

同意136,483,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2%；

反对192,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1%；

弃权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7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4,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694%；反对192,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4842%；弃权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64%。

15、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

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136,475,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3%；

反对193,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3%；

弃权3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96,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832%；反对193,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5208%；弃权3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60%。

16、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同意136,481,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8%；

反对186,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8%；

弃权3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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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602,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381%；反对186,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7659%；弃权3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60%。

17、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136,475,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6%；

反对19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0%；

弃权3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96,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319%；反对19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4721%；弃权3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60%。

18、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36,475,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5%；

反对19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0%；

弃权3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3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96,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197%；反对19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4721%；弃权3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82%。

19、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

案）〉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19.01《润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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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136,474,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8%；

反对188,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1%；

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7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95,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980%；反对188,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9851%；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69%。

19.02《润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同意136,473,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5%；

反对18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4%；

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7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493%；反对18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0338%；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69%。

19.03《润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同意136,473,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5%；

反对18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4%；

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7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493%；反对18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0338%；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69%。

20、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

理制度的议案》



14

20.01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

同意136,473,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5%；

反对18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4%；

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7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493%；反对18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0338%；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69%。

20.02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草案）》

同意136,473,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5%；

反对18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4%；

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7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493%；反对18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0338%；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69%。

20.03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

同意136,474,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5%；

反对18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3%；

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7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95,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615%；反对18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0216%；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69%。

20.04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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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136,473,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5%；

反对18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4%；

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7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95,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493%；反对18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0338%；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69%。

21、表决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1.01 选举李建国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26,466,286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0,592股。

表决结果：李建国先生当选。

21.02选举许文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26,463,255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7,561股。

表决结果：许文杰先生当选。

21.03选举梁姬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26,468,162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2,468股。

表决结果：梁姬女士当选。

21.04选举丁永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26,464,448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8,754股。

表决结果：丁永先生当选。

21.05选举卢伟强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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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126,466,847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1,153股。

表决结果：卢伟强先生当选。

22、表决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2.01 选举黄维干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26,468,153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2,459股。

表决结果：黄维干女士当选。

22.02 选举林伟伟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26,468,03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2,336股。

表决结果：林伟伟先生当选。

22.03 选举郭嵩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26,468,056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2,362股。

表决结果：郭嵩先生当选。

23、表决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同意136,47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37%；

反对18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4%；

弃权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7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93,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154%；反对18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0338%；弃权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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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表决通过了《关于增设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136,472,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35%；

反对189,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5%；

弃权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7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93,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2910%；反对189,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0581%；弃权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09%。

25、表决通过了《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责任人员招股说明书责

任保险的议案》

同意20,031,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42%；

反对188,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15%；

弃权4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34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85,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318%；反对188,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9851%；弃权4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32%。

26、表决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的议案》

同意136,473,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0%；

反对18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0%；

弃权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8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594,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641%；反对18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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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22.9729%；弃权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30%。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

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其中，贵公司对相关

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议案10至议案17、议案19、

议案26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的2/3以上通过。

议案7、议案9、议案10、议案24、议案25涉及的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已经回避

表决。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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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润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秦 桥

周昌龙

2026 年 6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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